
果，总结经验教训。

法治方式指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法治解决面临问题的手段（工具）、途径，也就是方法。

法治方式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依照法律进行治理的特殊属性。其中主要有立法方式、执法

方式、司法方式。

习近平指出，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目标指向，是“以法凝聚改革共

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

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

王晨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一直致力于探寻最好的社会治理模式。经历古今中外无数仁人

志士孜孜不倦的努力，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经验都充分证明：法治是当今人类社会公认的最

佳治理模式，它反映了人类社会治理的普遍规律，是中国顺利推动改革和实现中国梦的可

靠制度保障。在十八大提出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战略部署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把这一战略部署提炼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

战略任务；并在这一整体战略规划下，提出了当前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任务和突破

口，即“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和“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这确实是一个路线

清晰、任务明确的法治中国建设蓝图。

中国选择法治并非易事，而是经历了历史上无数的艰难曲折，尤其是近代中国和新中

国的挫折教训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得出的正确选择。认识到这一规律并做出这一

选择尚且不易，真正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会是一个更为艰巨、曲折和长期的过程。因

此我们不仅需要对一般的法治理论和法治形态进行论证，更需要针对我国独特的社会现

状设计出实现法治的最佳路径和相应制度。

那么，中国社会具有哪些独特的社会现象呢？

首先，中国社会具有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在 １９４９年建国以后，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

“个人崇拜”和“一言堂”造就了新的人治模式；即便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民主”与“法

制”已经在邓小平的倡导下被社会广为接受，“官本位”和“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仍广泛

存在。重庆薄熙来现象就是这种“人治”传统在新时期的回潮。可见，历史上和当前的种

种“人治”传统和做法仍然挥之不去，并与当前某些制度上的弊端结合在一起，极大阻碍

着法治中国的推进，也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严酷现实。在这一意义上讲，建设法治中国实

乃前无古人的创新事业。

其次，全面推进法治是一次深刻的制度重构。尽管这种制度重构的广度和深度不亚

于一次社会革命（如邓小平说的“杀开一条血路”），其形式则必然是一次自我完善式的脱

胎换骨，即以社会改革的形式逐步推进。这就与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德国等）法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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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有所不同。美国式法治是在独立战争的废墟上，为一个全新国家的诞生而设计和建

构的。而我国则不可能抛开现实已经存在的历史积淀和社会环境，全面推倒重来。因此

如何在现有肌体中发育出一个全新的生命，如何处理新与旧、传统与创新、改革与稳定，从

而达到浴火重生的凤凰涅磐，确是我国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其三，我国社会转型产生的一些新的社会现象为法治提出了更为棘手的问题。这些

社会现象既是改革的产物又是进一步改革的阻碍。例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

增加，通过官商勾结、行政垄断和破坏资源环境式的发展而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是现阶段

改革的结果，又是主张维持现状和反对进一步改革的主要障碍。尽管这种利益集团尚未

形成新的阶级，但其对社会尤其是改革所带来的阻碍和颠覆则不可小觑。由于法治要求

在民主参与的基础上对政府权力的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而在改革中形成的利用集团则

要摆脱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因此掌握一定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既得利益团体成为阻碍全

面推进法治的主要力量。因此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确实是一项重要的现实任务，它不仅

具有在一般意义上如何防止人治的作用，而且对于当前中国的现实尤其具有重大作用。

其四，我国社会发展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也在某种程度上消弱了法治魅力并阻碍了其

推进。例如，在我国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确实需要一个具有决策力

和执行力的强势政府，而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又需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改革本身要求对现

有制度（包括法律）进行突破，而法治则要求严格依法治理；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

境，因此需要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以“维稳”为口实，践踏公民权利和破坏法制的现象

也屡禁不止。这些中国社会具有的内在悖论往往发出不同的信号，从而动摇了对“法治

中国”的信念，延迟和阻碍了中国法治的推进。

其五，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社会的领导核心。虽然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

法治国是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但是党如何在保持执政党地位的同时严格在宪法和法律

的框架内活动，则是一个并没有完全从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

利用党的旗号而大行个人独断专行从而破坏法治的事例也并非罕见。可以说，在共产党

作为惟一执政党的国度内，如何建立法治国家是一个极具挑战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如何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金字塔式政治体制下建立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也是一

个尚未有先例的问题。而 “法治中国”建设不能不对这些问题做出严肃的回应，不能不在

理论和实践上解破这一难题。

上述五个独特的社会现象是我们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必须考虑和认真解决的

问题。看起来似乎错综复杂、头绪繁多，其实认真分析这些现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现象

都涉及如何制约和监督公权力的核心问题。不论是历史流传下来的人治传统、计划经济

形成的威权治理，还是现实利益集团的阻碍和社会对强势政府的需要，亦或是一党执政和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都会导致公权力超越法律之上从而破坏法治。而对于权力的制约

不仅应当停留在理论论述上，而且要做出具体可行的方案并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对于

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最为有效的制度之一是独立司法制度的建立。因此法治中国建设

的战略任务应当以建立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建立公

开、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府，从而带动全方位的法治中国的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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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下，提出的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现

实任务，确实抓住了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环节，应当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并在实践中

全力落实。

具体而言，建立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和深化司法改革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认真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党要管党，党政分开，逐步消

除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现象和做法，支持国家和政府机构依法独立行使其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权力；例如取消党的政法委审批或协调案件的做法，改变党的纪委取代政府监察和

检察机构的做法，改变党的机构与政府机构联合发文等做法。

（二）赋予公安、检察和司法机关依法直接查处党员高级干部违法案件的权力，避免

造成党员干部具有法外“特权”，处理有“特殊渠道”的封建“官当”等不平等的状况。

（三）执政党不仅要健全党内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更要有意识地建立和健全接受党外

和社会监督和制约的机制，比如建立定期向社会各界征求批评意见的平台和制度，向社会

公开信息，自觉接受公众监督。

（四）建立专门监督政府主要官员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的制度和程序，在落实政府部门

采取领导负责制的同时，监督政府部门和官员严格依照法定职权范围和程序行使权力。

（五）消除现行制度上政府官员享有的特权，严格惩处职务犯罪和滥用职权的行为。

例如，在医疗服务、养老保险和社会福利方面逐步实行全民统一的国民待遇制度。

（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为了使宪

法真正成为政府机构运行的根本准则，结合我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我们不仅要加强政府

机构内部的依法自我监督和不同机构之间的制约和监督，而且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的宪法审核机构，对国家机关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进行审查并作

出相应的建议或决定。

（七）不仅要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制约和监督，健全国家机构和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

制约和监督，更要强化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国家赋予的司法审判权。能否建立独立的司法制

度，也是是否能够真正建立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需要制约和监督机构

的独立性。党的领导和人大制度不应成为建立具有独立性的制约和监督机构的障碍，而应

成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因此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应当以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为目标。

（八）在国家和政府体制内的制约和监督也应当与体制外的人民群众的监督结合在

一起。故还要建立和健全公众和公权力体制外的对人大和其他政府机构的监督机制，真

正把“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落实到法律制度上。

融党的领导于法律权威之中

严存生（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号召。那么，当前我国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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